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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中国对外经济与贸易的迅速发展，国际货运代理业的地位愈来愈重要。
与此同时，各高校的航运管理、交通运输、物流管理、法学、国际货运与报关、集装箱运输管理等本
、专科专业也纷纷开设了与国际货运代理实务有关的课程，以培养这方面的专才。
　　目前，市场上的许多货运代理公司既从事海运货代业务，也从事航空货代业务。
然而，航空货运代理人与海上货物运输代理人相比，在法律身份、业务操作、单证使用、责任范围等
各个方面均有其自身的特点。
并且，专门针对航空货代业务的教材不多。
　　本书共分七章。
第一章介绍了国际货运代理人的基本概念，阐述了它的法律地位；第二章从船、港、货、线四个方面
着手，介绍了海运货代实务必需的基础知识，重点阐述了海运集装箱和与集装箱货物有关的几个问题
；第三章详细阐述了海运班轮货运代理实务的业务流程和相关单证；第四章专门介绍了海运提单、海
运单的基本概念、法律特征和使用方法；第五章介绍了一些和国际航空货物运输有关的基础知识；第
六章详细阐述了航空货运代理实务的业务流程和相关单证；第七章通过理论和例题，介绍了海运班轮
运费和航空货物运费的计收办法。
　　本书以实务操作为基础，结合最新法律法规和行业动态，系统地阐述了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及有关
理论，对国际货运代理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本书适用于相关专业的本、专科教学，也可作为外贸、货代、物流等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教材和
业务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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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共分七章：国际货运代理人及其法律地位，国际海上货运基础知识，国际海运班轮货运
代理实务，提单、海运单及相关业务，国际航空货物运输基础知识，国际航空货运代理实务，国际货
运代理运费计收实务。

　　本书以实务操作为基础，结合最新法律法规和行业动态，系统地阐述了国际货运代理业务及有关
理论，对国际货运代理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本书适用于航运管理、交通运输、物流管理、法学、国际货运与报关、集装箱运输管理等专业的本、
专科教学，也可作为外贸、货代、物流等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教材和业务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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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汉堡规则》于1992年11月1日生效，到2005年7月共有30个成员国，主要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航运不发达的国家。
我国没有加入《汉堡规则》，但我国《海商法》第4章采纳了《汉堡规则》中的一些规定，例如承运
人的责任期间、迟延交付、实际承运人等。
　　《汉堡规则》全文共7章34条。
与《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相比，《汉堡规则》作出了根本性修改，主要内容有：　　1.关于
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汉堡规则》第4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对货物的责任期间包括在装货港，在运
输途中以及在卸货港，货物在承运人掌管的全部期间。
即从承运人在装货港接收货物时起至卸货港交付货物时止，与《海牙规则》规定的“钩到钩”相比，
明显地延长了承运人的责任期间。
　　2.关于承运人的责任基础　　《汉堡规则》第5条第1款规定，除非承运人证明他本人、其雇佣人
或代理人为避免该事故及其后果已采取了一切所能合理要求的措施，否则承运人应对因货物灭失或损
坏或迟延交货所造成的损失负赔偿责任，如果引起该项灭失、损坏或迟延交付的事故，如同第4条所
述，是在承运人掌管期间发生的：由此可见，《汉堡规则》是以“完全过失责任制”为基础来规定承
运人的责任的。
按照《汉堡规则》，承运人不再享有《海牙规则》规定的诸如驾船管船过失为主的17项免责权利。
　　关于火灾免责，《汉堡规则》有限制地保留下来。
该公约规定，如果货方能够证明火灾引起货物的灭失、损害或延迟交付，是由于承运人、其受雇人或
代理人的过失或疏忽引起的，承运人须承担赔偿责任。
　　3.关于迟延交付　　发展中国家认为，绕航的后果就是货物迟延交付。
因此，《汉堡规则》没有关于承运人绕航的规定，但增加了承运人迟延交付货物的规定。
该公约第5条第2款规定，如果货物未能在明确约定的时间内，或虽无此项约定，但未能在考虑到实际
情况对一个勤勉的承运人所能合理要求的时间内，在海上运输合同所规定的卸货港交货，即为迟延交
付。
另外还规定了，如果货物在规定的交付日期没有交付满60天，对货物拥有请求权的索赔人可以认为货
物已经灭失。
关于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该公约规定，承运人对迟延交付的赔偿责任，以相当于迟延交付货物应支
付运费的2.5倍的数额为限，但不得超过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规定的应付运费总额。
　　4.关于赔偿责任限额　　与《维斯比规则》一样，《汉堡规则》也采用了双重计算赔偿责任限额
的办法。
该公约规定，承运人对货物灭失或损坏造成的损失所负的赔偿责任，为每件或每单位835计算单位或按
货物的毛重每千克2.5计算单位，以二者中较高的为准。
这个数额较《维斯比规则》的规定又提高了25%，这与货主国家的呼声相吻合，明显加重了承运人的
赔偿责任。
　　5.关于保函的效力　　关于保函的规定也是《汉堡规则》新增加的。
该公约第17条第2至第4款对保函及其效力作出了具体规定：“（2）任何保函或协议，据此托运人保证
赔偿承运人由于承运人或其代表未就托运人提供列入提单的项目或货物的外表状况批注保留而签发提
单所引起的损失，对包括收货人在内的受让提单的任何第三方，均属无效。
（3）这种保函或协议对托运人有效，除非承运人或其代表不批注本条第2款所指的保留是有意欺诈，
相信提单上对货物的描述而行事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方，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如未批注的保留与
由托运人提供列入提单的项目有关，承运人就无权按照本条第1款规定，要求托运人给予赔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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